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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曾靜儀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3

傳真：(02)8590-6090

電子郵件：lc0901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119608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給付居家喘息服務(GA09)照顧組合之服務範圍疑義一

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

提供之項目包含喘息服務。喘息服務係由照顧服務員提供

被照顧者臨時性之照顧服務，服務內容應以家庭照顧者無

法自行照顧被照顧者時，被照顧者所需之協助與服務，俾

使家庭照顧者適度休息，減緩照顧負荷與壓力，並非用以

補照顧服務之不足。

二、次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（下稱給付辦法）附表

四居家喘息服務(GA09)組合內容，係由受過訓練之照顧服

務員(下稱照服員)至長照給付對象家中，提供長照給付對

象身體照顧服務，包含協助如廁、沐浴、穿換衣服、口腔

清潔、進食、服藥、翻身、拍背、簡單被動式肢體關節活

動、上下床、陪同運動、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

他服務，如有陪同就醫需求可加計BA14。據悉，實務上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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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喘息服務之提供，常有限縮於前揭服務項目，致未能確

實協助家庭照顧者於有喘息需求時，提供被照顧者所需之

臨時性支持服務。

三、承上，為使居家喘息服務之提供能達預期效益，照服員到

宅提供被照顧者之服務內容，應以被照顧者之安全為優先

考量，提供其短期且臨時性之照顧服務。是以，喘息服務

單位所派照服員到宅提供被照顧者服務，除應以被照顧者

安全、舒適為中心，提供被照顧者所需照顧服務外，服務

內容注意事項如下:

(一)進食服務：可視需要提供簡單備餐服務及進食後的善後

工作與清潔；

(二)陪同運動：可事先徵得家庭照顧者同意，在安全情況下

得陪同至居家以外的地點，如自家庭院、社區中庭或附

近公園等場所散步、運動；

(三)其他服務：照顧組合表GA09所訂內容外之其他服務，應

於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單位）個案管理人員（以下稱

A個管）派案服務時告知照服員，被照顧者所需服務與協

助，由家庭照顧者與服務單位雙方議定，並以照顧組合

表中BA碼之服務為限，至於如BA17a人工氣道管內(非氣

管內管)分泌物抽吸、BA17b口腔內(懸壅垂之前)分泌物

抽吸等照顧服務內容，應事先與A個管共同討論並告知照

服員，就所需服務妥為規劃，本部前以109年9月1日衛部

顧字第1091961599號函示在案。至家務協助，應以被照

顧者本身所需，又考量被照顧者之安全，照服員於提供

居家喘息服務期間不宜外出購物。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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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依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」

（下稱登錄辦法）第10條規定，照顧服務人員，應接受失

智症相關訓練後，始得照顧失智症者；接受身心障礙服務

相關訓練後，始得照顧未滿45歲之失能且領有身心障礙證

明或手冊者。為協助各地方政府落實管理，自111年7月1日

起，針對提供失智症者或45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喘息服務（G

碼）之照顧服務人員是否已接受「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

訓練」及「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訓練」進行檢核，

如未接受訓練，不核給喘息服務費用。

五、邇來接獲民眾反應有部分A單位以個案尚須思考期或需要家

庭討論照顧協議，無法即刻決定服務單位為由，逕提供個

案長照服務提供單位(B單位)清冊，請個案自行聯繫等未落

實個案管理情事，本部前已透過行政聯繫會議督請各地方

政府落實輔導及查核，務請A單位充分發揮個案管理角色功

能，積極協助案家獲得長照服務。

六、請各地方政府落實機構服務管理之查核，並督導所轄服務

提供單位，應遵循勞動基準法規定保障勞工權益，並依家

庭照顧者及被照顧者之日常照顧需要媒合提供居家喘息服

務，以及提供喘息服務之照顧服務員應符合登錄辦法第10

條規定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
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雲林縣

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臺中

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桃園市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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